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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土地估价行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要求，制定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健全以双随机抽查为主、专项检查为辅的新型监管机制，通过对土地估价行业实施公平、规范、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和社会监督，优化行业营商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合理合法原则
监督检查人员要签订廉政与保密承诺，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过程要做到全程记录、证据完整、合理合法、责任可溯，实现公平公正监督，阳光透明检查。
（二）公开透明原则
对土地估价行业实施监督检查时，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随机抽查制度公开、随机抽查过程公开、随机抽查结果公开，维护土地估价师和土地估价机构正常权益。除已有明确线索外，不开展上门检查，不干扰机构和个人依法正常从业活动。
（三）问题导向原则
深入查摆土地估价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列出年度问题清单，有针对性的开展随机抽查。对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的具体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查处。
（四）统筹兼顾原则
监督检查结果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在严肃处理违法违规土地估价机构和人员的同时，倡导正向激励，给予列入诚信名单的土地估价机构在资信评级中加分，支持守法守规企业发展。
三、监督检查主体及内容
（一）监督检查主体及方式
监督检查主体：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各盟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配合开展工作。
监督检查方式：以被抽查对象自检与监督检查人员检查相结合的方法为主。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组织土地估价行业执法检查名录库人员和土地估价行业专家采取咨询或论证的方式进行检查。
（二）监督检查人员
通过随机抽取自治区监督检查人员名录库中监督检查人员，与邀请的相关行业专家组成检查组。
（三）监督检查对象
1、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通过在自治区备案土地估价机构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的评估师作为本年度被抽查对象。
2、土地估价机构。通过在自治区备案土地估价机构名录库中随机抽取5%的估价机构作为本年度被抽查对象。
3、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调查登记与估价协会（土地估价师协会）。
（四）监督检查内容及重点
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执业情况、土地估价机构执业情况、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履责情况等，具体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实施细则（试行）》进行监督检查。
1、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用的；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诋毁其他土地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业务的；签署本人未承担业务的评估报告、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在执业过程中不允许使用超过6年未更新的基准地价成果参与评估；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行为情况的。其中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情况是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检查重点。
2、土地估价机构监督检查内容包括：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出具虚假土地评估报告或有重大遗漏的土地评估报告的；未按规定的期限保存土地评估档案的；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规定的人员从事土地评估业务的；质量控制和内部管理不健全，对本机构的土地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造成不良后果的；在执业过程中不允许使用超过6年未更新的基准地价成果参与评估。其中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情况是土地估价机构检查重点。
3、土地估价行业协会方面重点检查协会对会员实行自律管理，相关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制定执行情况；开展会员继续教育情况；建立会员信用档案及信用档案管理情况；检查会员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情况；受理对会员的投诉、举报和会员的申诉，调解会员执业纠纷情况；规范会员从业行为，定期对会员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检查，按照章程规定对会员给予奖惩，并将奖惩情况及时报告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等情况；保障会员依法开展业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情况。
四、监督检查程序
（一）制定土地估价行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监督检查主体、内容、方式等。
（二）确定监督检查人员。随机抽取监督检查人员，监督检查人员人数应为3人（含）以上的单数，可视检查对象数量进行分组，但每组不少于3人。检查人员因回避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参与检查的，补充抽选递补检查人员。
（三）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包括自查和检查两部分。
自检时被抽查对象根据要求提交自检材料，具体要求为：根据国家及自治区检查重点进行自查，并将其结果与当年业绩、受到处罚情况及其他补充说明事项形成自查报告。证明材料：个人（评估师）提供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评估师资格证书、职称证书以及相关荣誉与奖励证书等复印件，劳动合同、人事档案存放证明以及缴纳社保台帐（检查实施日前一年）相关证明材料；机构提供营业执照、相关专业执业资格、质量认证以及备案函、信用评级证书等证照(复印件)，各项管理制度及制度执行情况说明，职业风险金提存凭证报表或职业责任保险单等）相关证明材料；协会提供对会员实行自律管理，相关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制定执行情况、开展会员继续教育情况、会员信用档案及信用档案管理情况、检查会员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情况、受理对会员的投诉、举报和会员的申诉，调解会员执业纠纷情况、规范会员从业行为，定期对会员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检查，按照章程规定对会员给予奖惩,并将奖惩情况及时报告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等情况。
监督检查人员通过全国土地估价监管系统、相关评估行业主管部门网站以及社会监督平台等进行信息归集，对照被抽查对象被检查材料实施检查；土地估价报告从自然资源部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中直接调档评议。有明确线索的，可向当事人、知情人调查取证，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被检查单位，做好受检准备。
（四）提出处理意见。检查结束后，监督检查人员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土地估价技术标准等，对被抽查对象的抽查情况提出检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有违法违规情形的，提出行政处罚、纳入异常名单、黑名单等的建议，按法定程序予以处理。涉及专业领域的，可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财务审计、调查咨询等工作，或依法采用相关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
（五）结果公示与运用。监督检查结论应在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在全国土地估价监管系统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网站公示。涉及行政处罚的，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自治区将进一步加强全区土地估价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优化工作流程，要加强监督检查人员培训，深化检查结果应用，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提升全区监管水平。
（二）落实责任
各盟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加强对辖区内土地估价机构的监管力度，及时向厅反映辖区内土地估价机构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并积极配合厅完成监督检查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调查与登记协会（土地估价师协会）要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管理，做好政策引导和行业服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加强对会员单位出具的评估报告的检查力度，促进会员单位提升评估报告质量和业务能力水平。土地估价机构要针对重点检查内容，进行自查自改，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促进我区土地估价行业健康发展。
（三）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促进土地估价行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附件2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土地估价
专业的评估师检查名单

	序号
	姓名
	资格证书号
	土地评估机构
	所属行政区域

	1
	刘晓娜
	2012150006
	内蒙古中镕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2
	侯少云
	2006130014
	通辽市科左中旗诚信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通辽市

	3
	王秀伟
	93050066
	兴安盟蒙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兴安盟

	4
	杨超
	30520231115000000050
	内蒙古信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通辽市

	5
	李寿林
	93050005
	内蒙古惠诚资产评估所（有限合伙）
	呼和浩特市

	6
	赵大强
	30520241115000000021
	内蒙古金天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7
	霍志坚
	93050018
	乌海市精正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
	乌海市

	8
	贾燕茹
	2008370081
	内蒙古翰和房地产资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乌海市

	9
	乌俊清
	2000150117
	内蒙古正誉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

	10
	张锦意
	2014440003
	内蒙古景博土地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11
	李海英
	2013150004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2
	陈明涛
	2002510158
	乌兰浩特市业丰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兴安盟

	13
	王志山
	2004150062
	赤峰天宝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赤峰市





附件3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土地估价机构
检查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备案编号
	所属行政
区域

	1
	内蒙古众鑫安国土技术有限公司
	2020150103
	呼和浩特市

	2
	内蒙古申信华盈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0150006
	赤峰市

	3
	内蒙古中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150046
	呼和浩特市

	4
	内蒙古大福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9150085
	乌兰浩特市

	5
	赤峰天宝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150059
	赤峰市

	6
	通辽市广宇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0150100
	通辽市

	7
	通辽新宇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2020150093
	通辽市

	8
	内蒙古景博土地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1150004
	鄂尔多斯市




附件4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
“双随机、一公开”《土地估价报告》监督
检查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号
	评估机构

	1
	位于二连浩特市东纬七路南、中央东大道东一宗面积为19657.00平方米商服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值评估
	1521625BA0013
	内蒙古众鑫安国土技术有限公司

	2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国道304与省道305交汇处北侧一宗出让工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市场价值评估（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1516125GA0023
	内蒙古申信华盈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3
	扎鲁特旗乌额格其苏木华杰服务区北区B-2025-12地块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509625BA0002
	内蒙古中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
	赤峰市松山区百柳路东、书香街南、松城路西、松岳街北C-04-01地块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底价评估
	1501525BB0006
	赤峰天宝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 （条字第：2023G-67号）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工业园区的工 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518123BA0001
	通辽市广宇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6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大沁路北段西侧高广慧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补缴出让金价格评估
	1506825BA0091
	通辽新宇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南部车家渠村阿勒腾席热镇南部车家渠村单元03地块13-03 地块二类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502325BA0035
	内蒙古景博土地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8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达拉特路西、南园街南达电生活区7号楼4单元1楼东67-68号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价格评估
	1512225IB0089
	内蒙古中镕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刘晓娜）

	9
	花吐古拉镇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525625BA0007
	通辽市科左中旗诚信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侯少云）

	10
	科右前旗科尔沁镇柳树川村、居力很红发村4#地块（中广核新能源兴安盟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一期科右前旗20MW）
	1511225BA0016
	兴安盟蒙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王秀伟）

	11
	为四子王旗自然资源局确定土地挂牌出让底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位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僧格街南侧、王府路西侧一宗9420.43平方米仓储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价值评估（四子王旗乌兰花镇）
	1519825BA0003
	内蒙古惠诚资产评估所（有限合伙）（李寿林）

	12
	巴彦淖尔市圆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东环办第十五街坊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涉执土地处置司法评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1504725BA0268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李海英）

	13
	乌兰浩特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位于乌兰浩特市罕山西大街北侧、红光路东侧住宅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518225BA0002
	乌兰浩特市业丰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陈明涛）

	14
	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庆园区内E06-02-01地块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价格评估
	1501525BA0004
	赤峰天宝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王志山）


注：内蒙古大福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和杨超、赵大强、霍志坚、贾燕茹、乌俊清、张锦意没有土地估价报告。









附件5
土地估价机构自查报告
（参考模板）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本公司全称为：****，于****年**月**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现将本公司从事土地估价活动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人）为：***，股东结构为：****（符合/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质量控制制度及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及实施情况为：****，档案管理制度及实施情况为：***，职业风险防范机制建立情况为：****。
    公司已备案评估师**名（名单如下），其中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手机号
	评估师备案专业类别
	是否本机构专职执业
	人事档案存放地
	本机构为其购
买社保时段

	　
	　
	　
	　
	　
	　
	　
	　
	　

	
	
	
	
	
	
	
	
	


    二、土地评估机构执业情况自查情况
（一）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2） 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3） 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4） 未按规定的期限保存土地评估档案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5） 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规定的人员从事土地评估业务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6） 质量控制和内部管理不健全，对本机构的土地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7） 在执业过程中使用超过6年未更新的基准地价成果参与评估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三、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执业情况自查情况
（一）是否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土地估价业务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二）是否存在签署本人未承担业务的评估报告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三）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存在人员挂靠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四、受到处罚情况
	序号
	日期
	类别
	处罚单位
	事由
	结果
	备注

	1
	
	违法处罚／行政处罚/自律处罚
	
	
	
	

	2
	
	违法处罚／行政处罚/自律处罚
	
	
	
	



五、附件
（一）机构证明资料：营业执照、相关专业执业资格、质量认证以及备案函、信用评级证书等证照(复印件)，各项管理制度及制度执行情况说明，职业风险金提存凭证报表或职业责任保险单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备案估价师证明资料：个人（评估师）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评估师资格证书、职称证书以及相关荣誉与奖励证书等复印件，劳动合同、人事档案存放证明以及缴纳社保台帐（检查实施日前一年）等相关材料；
（三）其他证明资料：包括机构收入证明（如纳税证明、报表帐目等），行业及社会贡献证明（各种荣誉与奖励证书），专业能力证明（如论文、著作、获奖证书、新闻报导等）；
（四）补充资料：机构认为有必要补充的各种辅证资料。

本机构承诺，对填报内容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名称（盖章）：
日期：
9

附件6
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自查报告
（参考模板）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是**公司备案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资格证号为：****。现将在本公司从事土地估价活动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个人基本情况
本人毕业于****学校****专业，学历（学位）：****，自****年取得土地/房地产/资产类别评估师资格，具有**年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执业经历，现担任**公司**职务，在本公司（是/否）为专职从业。主要执业经历如下：
*******
二、本人执业情况自查情况
（一）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用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三）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业务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四）签署本人未承担业务的评估报告、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五）土地估价专业的评估师存在人员挂靠的情况（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六）在执业过程中使用超过6年未更新的基准地价成果参与评估（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七）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行为情况的（有或无，如有具体说明）。
三、受到处罚情况
	序号
	日期
	类别
	处罚单位
	事由
	结果
	备注

	11
	
	违法处罚／行政处罚/自律处罚
	
	
	
	

	22
	
	违法处罚／行政处罚/自律处罚
	
	
	
	


4、 附件
评估师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评估师资格证书、职称证书以及相关荣誉与奖励证书等复印件，劳动合同、人事档案存放证明以及缴纳社保台帐（检查实施日前一年）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其他补充说明事项
******

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本人签字：
日期：
